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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政治暴力财产损失保险（2025 版）附加营业中断扩展条款

（产品注册号：）

鉴于已支付保费，受制于保单的除外条款、条件和限制，以及下文中注明的附加条件、

除外条款和限制，本保单扩展承保因发生主险事故引起的所保财产的直接物质损失或损害而

导致的必要营业中断的损失。

1. 保险条款

1.1 在发生上述直接物质损失或损坏（以下简称“损失”）的情况下，保险人应根据下

文所规定的范围和方式，按照以下方式对被保险人因营业额减少和运营成本增加而导致的毛

利润损失提供赔偿：

本合同项下应支付的赔偿金额为：

a）针对营业额减少：毛利率乘以赔偿期间内由于损失导致的营业额低于标准营业额的

差额，而得到的金额。

b）针对营运成本增加：被保险人仅为避免或降低由于损失而导致赔偿期间内营业收入

减少的必要且合理的额外支出，但不超过毛利率乘以因此而避免降低的营业收入所得到的

金额。

扣除在赔偿期间内由于损失而停止发生或减少的固定费用；

前提是：

1.如果本扩展保障的保额低于将毛利率乘以年度营业额所得的金额，则赔款金额根据该

比例减少。

2.如果有未在本扩展保障中投保的固定费用，则在计算运营成本增加的金额时，只有营

业费用的一定比例才能获得赔付，该比例等于净利润和投保固定费用的总和与净利润和所

有固定费用的总和之间的比例。

3.如果在赔偿期间内，被保险人或他人代其在保险合同载明的营业处所以外的地点销售

货物或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应计算在赔偿期间内的实际营业收入内

注：在被保险人对税务机关缴纳增值税的情况下，本扩展中的所有条款均不包含该税

款。

1.2 额外营运成本增加：保险人还将赔偿被保险人超出营运成本增加中可收回部分的额

外支出，这是被保险人在赔偿期间内为了尽可能合理地继续经营被保险业务，必要且合理地

产生的超出了在同一期间内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成本（如果没有发生损失）。

本条款下保险人承保的责任不超过明细表中列明的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

1.3 通道堵塞：因本保险合同载明的营业处所 1公里内因发生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事

故而遭受损失，造成被保险人的该营业处所无法进出，从而使被保险人的营业受到干扰或中

断，无论被保险人在该营业处所的财产是否发生物质保险损失，保险人均对被保险人的实际

损失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进行赔偿。

本条款保险人的赔偿限额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明细表中列明的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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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

1.4 公共设施：保险人还将赔偿被保险人因以下地点发生由本保单所保的事故而直接导

致的对被保险人业务的中断或干扰所遭受的实际损失：

• 任何公共电力供应事业的发电站或变电站；

• 任何公共燃气供应事业或任何与之直接相关的天然气生产商的陆地场所；

• 任何公共供水事业的水厂和泵站；

• 蒸汽供应商；

• 电信事业的陆地场所，

从以上场所被保险人获得电力、燃气、水、蒸汽、制冷、废水处理、电信或互联网服务，

或者从这些企业到位于承保区域范围内的被保险地点的终端点传输这些服务的杆、塔、管道

或电缆，立即完全或部分地阻止了此类服务的提供。

被保险人需立即通知服务供应商此类服务发生中断。

本条款保险人的赔偿限额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明细表中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

1.5 关联扩展：保险人还将赔偿被保险人在本保单下所保的一处被保险地点因另一处被

保险地点发生损失而遭受的实际损失。

本条款保险人的赔偿限额限额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明细表中列明的每次事故及累计

赔偿限额。

1.6 指定供应商/顾客扩展：保险人应赔偿因本保单承保范围内的事故导致 a）列明供

应商无法提供或交付货物/服务；b）列明客户客户无法接收被保险人的货物/服务，从而直

接导致的被保险人业务中断或收到干扰而造成的实际损失。

供应商”或“客户”的定义不包括向被保险人所在地以外的地点提供电力、燃气、水、

蒸汽、制冷、废水处理、电信或互联网服务的任何公司。

本条款保险人的赔偿限额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明细表中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

本条款必须提供指定供应商/顾客的清单，未列明者不提供保险保障。

1.7 公共供应中断

如果提供电力、燃气或水的公共供应设施的任何发电站或变电站、燃气厂或水厂发生本

保单所保风险导致的直接物质损失，则本保单赔偿因此类物质损失导致的供应中断而遭受的

净收入实际损失。本条款每次事故及累计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共同协商并在保险单上写

明。保险人对每次供电、供气、供水停止的前十二小时所遭受的任何损失不负责任。

1.8 公共当局关闭

保险人应赔偿因公共当局的命令导致整个或部分场所关闭或疏散而直接产生的净收入

损失，前提是此类关闭或疏散是由本保单所保的物质损失直接导致的，且该物质损失发生于

保单列明地点周围一英里半径范围内的非被本保单其他方式除外的财产类型。本条款每次事

故及累计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共同协商并在保险单上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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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义

2.1 毛利润

净利润与被保险固定费用的金额相加得出的总和，如果没有净利润，则为被保险固定费

用的金额减去被保险固定费用与所有固定费用的比例乘以净交易亏损的金额。

2.2 业务

如明细表中所指定的。

2.3 被保险固定费用

如明细表中所指定的。

2.4 营业额

支付或应支付给被保险人的货物销售和交付以及在营业场所进行的服务的款项。

2.5 赔偿期间

本扩展保障的赔偿期间开始于被保险财产受损之日，并持续整个被保险业务中断的期

间，但不得超过以下两者中较短的时间：

（1）尽职采取措施和迅速行动来修复、重建或恢复被损坏的被保险财产的部分所需的时间；

（2）明细表中所述的赔偿期间。

2.6 毛利率

在损失发生日期之前的财务年度内，根据毛利润除以营业额所获得的比率。

2.7 年度营业额

在损失发生日期之前的十二个月内的营业额。

注：对于毛利率和年营业额，需要根据业务的发展趋势，在损失发生前后发生的影响业

务的变化或特殊情况，以及未发生损失但可能会影响业务的情况，对数据进行必要的调整，

以便调整后的数据尽可能地合理地反映损失发生后相对期间内本应获得的结果。

2.8 标准营业额

在与赔偿期间相对应的损失发生日期之前十二个月内的日历期间的营业额。

3. 条件

3.1 损失

3.2 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在物质损失保险合同主险条款项下取得赔款或其保险

责任已获保险人认定，是保险人承担本保险合同项下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

如被保险人因物质损失保险合同主险条款项下的免赔额而无法获得该合同项下的赔款，

则不受本条前款约定所限。

3.3 尽职行为

3.4 被保险人应尽职采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业务的中断或干

扰，并通过租用其他场所或其他方式来避免或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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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责任免除：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下列损失：

4.1 由于罢工者或其他人的行为对被保险地点重建、修理或恢复财产以及恢复营业中

断而导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增加。但如果本扩展所附的保单明确涵盖了罢工的被保险

事件，则此除外不适用。

4.2 因租赁、许可证、合同或订单的暂停、失效或取消而导致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增加，

除非该损失直接由业务中断引起，而且保险人仅对影响被保险人利润的损失在赔偿期间内

承担责任。

4.3 除了本保险范围所保风险类型的损失之外，由于任何其他原因导致的无法生产商

品或维持运营或服务的在任何期间内的发生任何损失。

4.4 除了为了遵守任何公共当局的法律、法规、条例或规章制度，或任何市政或地方

当局关于被保险财产及其未受损部分的恢复的规章制度之外，由于任何原因对建筑物、结

构或设备进行更改所需的额外时间，以及在恢复期后合理时间内进行员工重新配备或培训

所需的额外时间。

4.5 违反合同或订单延迟或未完成所导致的罚款或损害赔偿。

4.6 任何性质的罚款。

4.7 市场份额的损失或任何其他间接损失，除非本保单中明确包含了特定的保险。

5.限制

5.1 对于本扩展所覆盖的损失，保险人的最高责任限额不得超过每次事故及累计的保

额。

5.2 关于由于对电影、磁带、光盘、磁盘、电池和其他磁性记录或存储介质的损失而

产生的本扩展下的损失，保险人的责任期限不得超过：

(1) 三十（30）个连续日历日，或尽职采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从之前一代的副本或

原件上复制数据所需的时间，以较短者为准；

(2) 重建、修理或恢复该财产所需的时间，但不得超过赔偿期间，

以较长者为准。

6.免赔

保单免赔额由保险双方共同协商后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7.保险金额与赔偿限额

根据投保单位的毛利润率乘以年度营业额，由保险双方在此金额范围内约定保险金额，

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本保险单各分项保险责任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不超过保单保险

金额。

本附加条款根据保险单的约定收取保险费。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